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组建省级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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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为了保证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的全面贯彻实施，推动税务代理事业健康发展，现将组建省级注册税务师管理机构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联合成立注册税务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和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领导小组在原税务师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组成，管理中心由领导小组负责组建。
　　二、管理中心负责人（正、副主任）由领导小组在征求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意见后确定，并将名单报总局备案。
　　三、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由国税局和地税局共同选派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业务骨干组成，人员要固定、专职，一般以6至10人为宜。中心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等暂在原单位不变。
　　四、管理中心受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和本省（区市）领导小组双重领导。省级管理中心直接对总局和领导小组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检查。
　　五、领导小组和管理中心代表总局在本地区行使税务代理管理职能。
　　领导小组负责协调管理中心与国税局、地税局两局的关系，研究决定有关本地区税务代理的重大事项。
　　管理中心受总局委托，负责组织本地区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注册登记、业务培训、年检等项工作；负责审核、报批税务师事务所；对注册税务师及税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规定的职权处理违法违章行为等。
　　六、管理中心的办公地点应固定，初期开办费用由领导小组解决。
　　七、各地国税局、地税局要提高认识，顾全大局，密切配合，在1998年3月底前共同做好领导小组和管理中心的组建工作，以确保注册税务师资格制度的全面顺利实施。 


